
黔商院实教发〔2025〕92 号

各教学院部：

为加强实践教学规范化建设，着力提高实践教学质量，实践教学

中心将开展本学期实践教学规范化工作的期末检查，现将本次教学检

查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内容：

1.请各教学院部对 25261 学期所有校内实验、校外实习课程规范

化工作进行自查，主要包括本学期教学检查的整改情况、期末实践成

绩的录入情况、实践规范化资料的存档情况。

2.请各教学院部对下学期校内实验、校外实习课程的教学文件的

准备工作进行自查，主要包括实验教学大纲、实验教学指导书、实验

教学教案、实验教学授课进度计划表、教师实验教学日志等资料的准

备情况。

二、检查方式及时间：

1.本次检查主要以各教学院部自查为主，实践教学中心抽查为辅，

抽查时间另行通知。



三、工作要求：

1.各教学院部要高度重视实践教学期末检查工作，采取多种形式

自查，对本学期实践教学工作的完成情况进行认真检查和全面梳理，

并将自查资料做好存档。

2.请各教学院部于 2026 年 1 月 9 日前将本单位实践教学自查材

料签字盖章后交尚能楼 4A402 办公室。

附件: 1.贵州商学院实验教学资料自查登记表

2.贵州商学院实习教学资料自查登记表

实践教学中心

2025 年 12 月 5 日


